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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政策总览

本周无最新相关政策

本周新闻总览

1. 一文读懂：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2. 最新《增值税法》（草案）立法进程将在本月进行审议（来源：中国人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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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加大支持科技创新税前扣除力度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公

告 2022 年第 28 号），明确现行适用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 75%的企业，在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 100%。

那么，企业享受优惠，如何归集研发费用，具体范围是哪些？帮您梳理好了，收藏学习↓

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

1.人员人工费用。指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工资薪金、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

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以及外聘研发人员的劳务费。

（1）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辅助人员。研究人员是指主要从事研究开

发项目的专业人员；技术人员是指具有工程技术、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中一个或一个以上领域的技术

知识和经验，在研究人员指导下参与研发工作的人员；辅助人员是指参与研究开发活动的技工。外聘

研发人员是指与本企业或劳务派遣企业签订劳务用工协议（合同）和临时聘用的研究人员、技术人员、

辅助人员。

接受劳务派遣的企业按照协议（合同）约定支付给劳务派遣企业，且由劳务派遣企业实际支付给

外聘研发人员的工资薪金等费用，属于外聘研发人员的劳务费用。

（2）工资薪金包括按规定可以在税前扣除的对研发人员股权激励的支出。

（3）直接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外聘研发人员同时从事非研发活动的，企业应对其人员活动情况

做必要记录，并将其实际发生的相关费用按实际工时占比等合理方法在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间分

配，未分配的不得加计扣除。

2.直接投入费用。指研发活动直接消耗的材料、燃料和动力费用；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的模

具、工艺装备开发及制造费，不构成固定资产的样品、样机及一般测试手段购置费，试制产品的检验

费；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运行维护、调整、检验、维修等费用，以及通过经营租赁方式租入

的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租赁费。

（1）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同时用于非研发活动的，企业应对其仪

器设备使用情况做必要记录，并将其实际发生的租赁费按实际工时占比等合理方法在研发费用和生产

经营费用间分配，未分配的不得加计扣除。

一文读懂：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

发布日期：2022 年 12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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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研发活动直接形成产品或作为组成部分形成的产品对外销售的，研发费用中对应的材料

费用不得加计扣除。产品销售与对应的材料费用发生在不同纳税年度且材料费用已计入研发费用的，

可在销售当年以对应的材料费用发生额直接冲减当年的研发费用，不足冲减的，结转以后年度继续冲

减。

3.折旧费用。指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折旧费。

（1）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同时用于非研发活动的，企业应对其仪器设备使用情况做必要

记录，并将其实际发生的折旧费按实际工时占比等合理方法在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间分配，未分

配的不得加计扣除。

（2）企业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符合税法规定且选择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的，在享受研发费

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时，就税前扣除的折旧部分计算加计扣除。

4.无形资产摊销费用。指用于研发活动的软件、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包括许可证、专有技术、

设计和计算方法等）的摊销费用。

（1）用于研发活动的无形资产，同时用于非研发活动的，企业应对其无形资产使用情况做必要记

录，并将其实际发生的摊销费按实际工时占比等合理方法在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间分配，未分配

的不得加计扣除。

（2）用于研发活动的无形资产，符合税法规定且选择缩短摊销年限的，在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

扣除政策时，就税前扣除的摊销部分计算加计扣除。

5.新产品设计费、新工艺规程制定费、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费、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指

企业在新产品设计、新工艺规程制定、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过程中发生的

与开展该项活动有关的各类费用。

6.其他相关费用。指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如技术图书资料费、资料翻译费、专家咨

询费、高新科技研发保险费，研发成果的检索、分析、评议、论证、鉴定、评审、评估、验收费用，

知识产权的申请费、注册费、代理费，差旅费、会议费，职工福利费、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

险费。

此类费用总额不得超过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的 10%。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同时开展多项研

发活动的，统一计算全部研发项目“其他相关费用”限额。

7.其他事项

（1）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97 号第三条所称“研发活动发生费用”是指委托方实际支付给受

托方的费用。无论委托方是否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受托方均不得加计扣除。委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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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关联方开展研发活动的，受托方需向委托方提供研发过程中实际发生的研发项目费用支出明

细情况。

企业委托境内的外部机构或个人进行研发活动发生的费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 80%计入委托

方研发费用并按规定计算加计扣除；委托境外（不包括境外个人）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按照

费用实际发生额的 80%计入委托方的委托境外研发费用。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超过境内符合条件的研

发费用三分之二的部分，可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

（2）企业共同合作开发的项目，由合作各方就自身实际承担的研发费用分别计算加计扣除。

（3）企业集团根据生产经营和科技开发的实际情况，对技术要求高、投资数额大，需要集中研发

的项目，其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可以按照权利和义务相一致、费用支出和收益分享相配比的原则，

合理确定研发费用的分摊方法，在受益成员企业之间进行分摊，由相关成员企业分别计算加计扣除。

（4）企业取得的政府补助，会计处理时采用直接冲减研发费用方法且税务处理时未将其确认为应

税收入的，应按冲减后的余额计算加计扣除金额。

（5）企业取得研发过程中形成的下脚料、残次品、中间试制品等特殊收入，在计算确认收入当年

的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时，应从已归集研发费用中扣减该特殊收入，不足扣减的，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按

零计算。

（6）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形成无形资产的，其资本化的时点与会计处理保持

一致。

（7）失败的研发活动所发生的研发费用可享受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8）企业应对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分别核算，准确、合理归集各项费用支出，对划分不清的，

不得实行加计扣除。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进行多项研发活动的，应按照不同研发项目分别归集可加

计扣除的研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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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三十次委员长会议 9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栗战书委员长

主持。会议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12 月 27 日至 30 日在京举行。

委员长会议建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立法法修正草案、野生动物保护法

修订草案、预备役人员法草案、公司法修订草案、反间谍法修订草案、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草案；审

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

会关于提请审议海洋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法草案的议案、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慈善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

关于提请审议增值税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稳定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外国国家豁

免法草案的议案；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提请审议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行政诉

讼法修正草案的议案。

委员长会议建议，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人民解放军选举

委员会人选的议案；审议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委员长会议建议，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刚果

共和国引渡条约》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亚美尼亚共和国引渡条约》的议案、

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肯尼亚共和国引渡条约》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引渡条约》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批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

德哥尔摩公约〉列入多氯萘等三种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修正案》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

哥尔摩公约〉列入短链氯化石蜡等三种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修正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就业工

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深化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外国人治理情况的报告，关于 2021 年度中

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关于财政社会保障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的

报告。

委员长会议建议，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长江保护法实

施情况的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证照分离”改革涉及暂时调整适用法律有关情况的中期报告；审议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分别提出的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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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分别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以来暨 2022 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

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

委员长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3 年度工作要点和立法、监督、代表工

作计划，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新修订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和实施细则的办法、关于建立高质量办理代表议案建议宣传表扬鼓励工作机制的实施意

见。

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就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

安排等作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负责人、常委会

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议题等作了汇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

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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